
丹阳尚一粉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（勘察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厂房
	
	2-4F
	钢架
	浅基础/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在干湿交替情况下，地下水对钢筋混合土中钢筋未进行腐蚀性判定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第12.2.4条。

场地属抗震一般地段有误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版）第4.1.1条（存在坳沟）。
三、其他

1、报告中出现三个工程名称：“尚一视准项目”、“年组装100套高端制药机械新建项目”、“厂房”，请复核明确。

2、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前后不一致（第一页丙类、第五页乙类），请复核。

3、报告中出二个委托单位：“丹阳尚一粉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”、“江苏仅一公司”，请复核明确。

4、估算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为7280kN有误，请复核。

5、因±0.00为黄海标高15.00m，则场地存在挖方区及填方区，局部回填达1.5m，宜建议对回填区的室内地坪地基进行适当处理，确保满足使用要求。

6、勘探点平面位置图上，软土区与硬土区分界线未能标注明显。

	设计人
	
	专业负责人
	高山三
	注册师
	高山三

	违反强制性条文数
	无
	违反强制性标准数
	2

	审查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日  期

	复核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2019.6.11



